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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目的
通过设立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引导研究生指导教师、教学及管理人员紧紧围绕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遵循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成长规律，在认真总结研究生教育教学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深入研究，勇于创新，产出高水平、有特色、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的研究生教育教学优秀成果，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研究生教育水平，并积极发挥优秀成果的示范、辐射作用。
二、申报条件
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面向全省普通高校、省委党校等研究生培养单位申报。申报条件为：
1、符合新时期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理念，致力于研究解决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先进性；
2、具有良好的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基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富有创新性，对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有重要促进作用；
3、研究目标明确，研究思路清晰，有整体的研究与实施方案，有明确的预期成果；
4、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和较好的推广价值；
5、有较好的研究基础和较强的研究力量，在经费和条件保障等方面有保证。
6、课题申报主持人具有高级职称，有丰富的研究生培养、管理经验，有较好的研究水平和组织能力。
根据课题的综合性、前瞻性、先进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分为一般课题和重点课题两类申报与立项。立项课题又分为省立省资助项目和省立校资助项目两种。
支持和鼓励整合多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含科研院所研究生培养单位），联合申报重点课题，以促进全省研究生培养单位的交流与合作。联合申请的项目需明确主持学校及项目负责人。
三、申报选题
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主要按照国家有关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要求和江苏省学位委员会、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若干意见》的有关教育教学改革要求，结合我省和本单位的实际，确定申报选题。省教育厅印发《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年度选题要点》供申报选题参考。
四、申报与遴选
1、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按照学校类型实行限额申报。
2、申报单位须填写《江苏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申报表》，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论证评审、审核批准并公布。
五、项目管理
1、省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建设周期一般为两年。重点课题经审核同意后可适当延长，原则上不超过3年。
2、省教育厅对省立省资助项目按照课题类别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主持人所在培养单位应给予不低于1∶1的经费配套。省立校资助项目由所在单位给予相应的经费资助。
3、省教育厅以项目管理的形式组织课题项目的实施，负责组织遴选、立项建设和成果验收。立项建设单位负责项目过程管理，保证项目经费投入，加强课题项目的日常管理与指导，督促检查项目进展情况，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做好课题的结题工作，并及时推广具有重要价值的教改研究成果，具体工作由所在单位研究生管理职能部门承担。培养单位每年向省教育厅研究生处（省学位办）书面上报上年度课题结题情况，对未能上报、管理不善、研究不力的培养单位，在下一轮申报立项时不予支持。
4、对于课题项目的优秀成果，培养单位要以《成果要报》的形式，及时报送教育厅研究生教育处（省学位办），在江苏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网页上宣传、介绍。对课题项目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成果特别突出，在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省教育厅将积极予以推广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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